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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事业管理研究专业职称工作
有关纪律要求的通知

各区卫生健康委，委直属各单位，医学院校及附属医院，部分中央驻津医院、企事业单位医院，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人社局关于印发《天津市职称评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津人社规字〔2019〕4号）有关要求，营造公平、公正的人才评价环境，现就进一步加强卫生系列、医学研究、卫生事业管理研究专业职称工作有关纪律要求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纪律意识
职称评审是人事人才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激励引导人才发展、调动人才创新创造积极性有着重要意义。各推荐单位应高度重视，把严肃职称评审工作纪律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抓紧抓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好主体责任，加强对职称推荐工作的管理、协调和监督；完善推荐标准，积极引入客观评价数据，更加突出临床诊疗能力和疑难复杂疾病诊治水平；通过有效途径和方式强化宣传教育，引导申报人员、参与职称评审工作人员及专家严格遵守相关纪律，营造健康有序、公平公正的职称评审环境。
二、严肃职称申报人员纪律要求
职称申报人员应严格执行职称申报承诺制度，如实填报申报信息，严禁伪造学历、资历、论文著作、获奖证明及其他科研成果和工作业绩等行为；申报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参评专家拉票、宴请和赠送钱物。如发现存在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伪造、篡改书籍文献，捏造事实等学术不端行为的，以及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职称的，一律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天津市职称评审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三、严肃评审专家纪律要求
评审专家要严守职称评审工作纪律，保守工作秘密，认真履行评委职责。评审专家在职称推荐、评审过程中，对于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客观公正的情况，应当申请回避。评审专家不得收受申报人员任何影响评审公正性的馈赠和请托。如有违反一经查实，取消其评审专家资格，通报批评并记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加强职称推荐环节管理
（一）严格把握职称申报条件。在职称推荐过程中坚持把医德医风考核放在评价首位，合理确定本区、本单位推荐条件，严把职称申报材料真实性，切实履行审核推荐责任。推荐单位未落实国家和我市有关政策规定、未依法履行审核职责的单位，约谈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责令采取补救措施立即整改，并视情节依纪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二）严格履行推荐程序。推荐单位中应认真落实“天津市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公开制度”，在推荐环节坚持公开、公正原则。工作人员不得泄露专家信息和帮助申报人打招呼、拉选票。如有违反一经查实，不得再从事职称评审工作，并视情节依纪依规追究责任。
（三）主动接受各方监督。推荐单位应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要加大对群众举报投诉的调查核实力度，对查实的违规违纪行为要依规予以纠正、依纪进行处理；同时，推荐单位还要自觉接受市人社局及行业（专业）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被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与职称评审有关的资料，不得拒绝检查或者谎报、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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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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